附件2
上海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任务分工表
	序号
	事项
	工作措施
	时间节点
	责任单位

	1
	1、优化城乡结构和布局
	协调好中心城区与新城、新市镇和乡村的组团关系，扩大生态空间，优化城镇空间。
	持续推进
	市规划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

	2
	
	加强生态廊道、景观视廊、通风廊道、滨水空间和城市绿道统筹布局。
	持续推进
	市规划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生态环境局、市绿化市容局

	3
	
	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增长节奏，合理规划城市建筑面积发展目标，严格管控高耗能建筑建设。
	持续推进
	市规划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4
	
	进一步落实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和公共交通导向（TOD）原则，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
	持续推进
	市规划资源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5
	
	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到 2030城市建成区平均可渗透面积占比达到45%。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6
	
	滚动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改造，提升供水管网独立分区计量水平，力争到 2030 年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7.8%以内。
	2030年
	市水务局

	7
	
	倡导绿色低碳设计理念，全面贯彻到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出让、方案设计、建设施工等建设全过程。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

	8
	
	在城市更新和旧区改造中，严格实施建筑拆迁管理制度，提高建筑平均使用年限。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规划资源局、市房管局

	9
	2、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建造水平
	实施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在全面落实装配式建筑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和智能建造融合发展，推行全装修住宅。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管局

	10
	
	完善适应上海特点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技术体系、生产体系、建造体系和监管体系，形成适应本市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市场机制和发展环境，全面提升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效率和质量水平。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11
	
	推动绿色施工和节约型工地建设，着力降低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加强施工现场垃圾管控和扬尘管理。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2
	
	推广绿色低碳建材，大力推进建筑废弃物循环再生利用。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3
	
	优先选用获得绿色建材认证标识的建材产品，到2030年，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推广绿色建材。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14
	
	推进建筑垃圾集中处理、分级利用，到2030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55%。
	2030年
	市绿化市容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5
	3、持续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加紧制订并按计划发布建筑能耗与碳排放限额设计标准。到2025年，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能耗和碳排放限额设计标准，建筑能效在现行节能标准基础上提升30%。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6
	
	构建新建建筑建设全过程能耗与碳排放监管体系，制订土地出让、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等各环节监管要求。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规划资源局

	17
	
	强制实施建筑碳排放计算，碳排放不符合要求的建筑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18
	
	严格执行建筑能效测评标识。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9
	
	对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其他由政府投资且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按照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20
	4、加快推进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
	编制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标准、导则及图集，形成完善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标准体系。
	2023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21
	
	加强建设全过程监管，在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施工、竣工审核等各环节，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规划资源局

	22
	
	鼓励超低能耗建筑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建设成本，逐渐形成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23
	
	推进建立既有建筑超低能耗改造技术体系，打造一批既有建筑超低能耗改造示范项目。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24
	
	“十四五”期间累计落实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不少于800万平方米。到2025年，新建居住建筑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的比例达到50%，规模化推进新建公共建筑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25
	
	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

	26
	5、积极开展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示范
	编制建筑碳中和实施技术清单，形成本市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关键技术措施、实施路径和技术标准。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科委

	27
	
	打造一批近零能耗、零碳建筑创新示范。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

	28
	
	探索低碳、零碳社区建设，开展技术协同攻关，逐步形成系统化技术体系。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科委

	29
	
	创新建筑节能减碳市场化机制，探索建立适合建筑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生态环境局

	30
	6、全力推动重点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在重点区域内合理划定范围，率先开展超低能耗建筑集中示范区和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集中示范区建设，集中示范区内新建建筑全面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和高于全市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标准。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各相关管委会

	31
	
	重点区域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各相关管委会

	32
	
	全面推动绿色生态城区建设，五个新城全部按照绿色生态城区标准建设，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建设。
	2023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各相关管委会

	33
	
	在五个新城中选取规模适宜、功能复合的片区作为绿色低碳试点区，实施建筑、交通、能源、产业、固废、绿化等方面的绿色低碳技术，打造区域绿色低碳建设样板。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各相关区人民政府、相关管委会

	34
	7、有序开展公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
	加快推动建筑运行能耗和碳排放限额标准编制。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市场监管局

	35
	
	逐步建立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限额监管体系。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36
	
	建立本市公共建筑能耗对标与公示管理制度，有序分类推动发布各类型公共建筑能耗和碳排放排行榜。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37
	
	持续推进公共建筑能源审计，为高耗能建筑进行碳排放诊断，向突破能耗和碳排放限额的建筑“亮红牌”。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38
	
	探索推进引导公共建筑节能控碳的相关价格机制，通过经济手段约束建筑业主主动减少建筑碳排放。
	2030年
	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39
	8、着力提升建筑智慧运行管理服务水平
	对接各类市级数字化平台数据资源，升级建设本市建筑碳排放智慧监管平台。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

	40
	
	聚焦核心功能，实现空间维度上覆盖上海全市建筑碳排放、大型公共建筑碳排放、公共机构建筑碳排放，时间维度上覆盖建筑设计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全过程。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机管局、市教委、市卫健委

	41
	
	建立全市公共建筑运行碳排放量动态地图，到2030年，实现对1.5亿平方米公共建筑的碳排放实时监测分析。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42
	
	推动各区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向建筑碳排放智慧监管平台升级，建立“1+17+1”的建筑碳排放智慧监管系统。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机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相关管委会

	43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推动数字建筑建设和建筑调适，引导建筑由“人工运维”向“智能运维”的模式转变。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44
	9、大力推动既有建筑节能低碳改造
	做好全市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顶层设计，科学分解任务指标、落实责任，调动各区、各行业开展节能改造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深化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和监管机制。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45
	
	符合条件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开展时，须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将建筑节能改造监管要求纳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审批管理的全过程。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46
	
	持续推进国家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各相关管委会

	47
	
	全面推进中心城区开展公共建筑能效提升行动，“十四五”期间打造一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示范区。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各相关区人民政府

	48
	
	鼓励大型公共建筑实施高效制冷行动，更新淘汰低效设备，实施技术改造升级。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49
	
	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2000万平方米（包含综合节能率15%及以上的300万平方米）。其中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400万平方米,各区（管委会）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1600万平方米。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商务委、市教委、市文旅局、市卫健委、市地方金融局、市国资委、市机管局、市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50
	
	累计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5000万平方米（包含综合节能率15%及以上的600万平方米）。其中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1000万平方米,各区（管委会）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4000万平方米。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商务委、市教委、市文旅局、市卫健委、市地方金融局、市国资委、市机管局、市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51
	
	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开展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累计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1000万平方米。
	2025年
	市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52
	
	累计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3000万平方米。
	2030年
	市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53
	
	持续推进路灯照明、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改造，进一步降低既有城区能耗。加强城市道路照明全过程管理，到2030年LED等高效节能灯具使用占比超过90%。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

	54
	10、不断加强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
	加快建立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标准和全过程管理体系。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

	55
	
	新建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和工业厂房全部使用一种或多种可再生能源。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房管局

	56
	
	开展本市可再生能源可应用资源调查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目后评估，定期发布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推荐目录。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57
	
	城镇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10%。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房管局

	58
	
	城镇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15%。
	2030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房管局

	59
	
	提高建筑终端电气化水平，引导建筑供暖、生活热水、炊事等向电气化发展，推广空气源等各类电动热泵技术。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房管局

	60
	11、加快部署太阳能光伏建筑规模化应用
	研究建立建筑光伏一体化新型高效集成系统解决方案，形成光伏建筑一体化全过程建设技术标准、图集与工法。
	202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61
	
	开展建筑屋顶光伏行动，2022年起新建政府机关、学校、工业厂房等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50%，其他类型的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30%。
	2022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教委、市交通委、市文旅局、市卫健委、市地方金融局、市国资委、市机管局、市房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62
	
	推动既有建筑安装光伏，2025年公共机构、工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覆盖率达到50%以上。
	2025年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机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63
	
	公共机构、工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实现应装尽装。
	2030年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机管局、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64
	
	推动建设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为一体的“光储直柔”建筑，探索建筑设备智能群控和电力需求侧响应，合理调配用电负荷。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

	65
	12、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农房建设
	营造自然紧凑的乡村格局，保护村庄乡土气息，营造良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
	持续推进
	市规划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

	66
	
	提升农房绿色低碳设计建造水平，探索新建农房执行节能设计标准。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

	67
	
	加快既有农房节能改造，推广使用高效照明、灶具等设施设备。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

	68
	
	推进太阳能、地热能、空气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建设中的应用，推动农房屋顶、院落等安装光伏。
	持续推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

	69
	13、加快推进农村用能结构低碳转型
	加快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持续推进
	市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委

	70
	
	结合农业设施、农用地、未利用地一体化规划建设农光互补、渔光互补项目，“十四五”新增光伏装机规模不低于140万千瓦，完善农村电网建设。
	2025年
	市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委

	71
	
	发展节能低碳农业大棚，推广节能环保灶具、农机、渔船、电动农用车等。
	持续推进
	市农业农村委




